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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浙江康恩贝中药有限公司 

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 

天健审〔2020〕4123 号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鉴证了后附的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恩贝公司）管

理层编制的《关于浙江康恩贝中药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

明》。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康恩贝公司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我们同意将本鉴证报告作为康恩贝公司 2019 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同其他文

件一起报送并对外披露。 

 

二、管理层的责任 

康恩贝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上海证

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编制《关于浙江康恩贝中药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

情况的说明》，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康恩贝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上述说

明独立地提出鉴证结论。 

 

四、工作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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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恩贝中药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于

2018年 5月 18日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浙江康恩贝中药有限公司增资事项的议案》，

现将浙江康恩贝中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药公司）2019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说明如下。 

 

一、 基本情况 

本公司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药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管理层及骨干员工通过设立持股

平台企业兰溪市集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集义合伙企业）,由集义合

伙企业以现金方式分两期出资人民币 9,966.60 万元对中药公司进行增资（其中 7,200.00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2,766.60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取得中药公司 19.355%的股权，集义合

伙企业已根据协议缴纳两期增资款。中药公司于 2018年 6月 19日在兰溪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办理完成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取得新的营业执照，注册资本由 30,000万元变

为 37,200 万元，股东出资结构变更为：本公司出资占 79.839%，集义合伙企业出资占

19.355%，徐建洪出资占 0.806%。 

 

二、 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本公司与徐建洪、集义合伙企业与中药公司签订的《关于控股子公司浙江康恩贝

中药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书》（以下简称增资协议），增资协议中关于中药公司 2018-2021

年净利润（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也不含因增资所导致的股份支付属性下的相

应承诺期所分摊的股权激励费用，下同）情况进行了如下约定：以中药公司 2017 年经审计

后的净利润的 99%（集义合伙企业增资前本公司所持中药公司股权比例）为基数，本公司

所持中药公司 79.839%股权（集义合伙企业增资后本公司所持中药公司股权比例）所对应

净利润， 2018年-2021 年四个会计年度的每一年度净利润较上一年度增长达到 15%。具体

公式为：基数 A=中药公司 2017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99%，2018年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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